
 
 
 

財經事務委員會  
 

因應 2019 年 4 月 1 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 
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
 
 
議程第 V 項金融科技發展  
 
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事項提供資料：  
 

(a) 政府當局和各金融監管機構為協助本地金融科技公司
在內地以外的海外市場拓展業務而採取的措施；  

 
(b) 政府當局和香港金融管理局在推動零售業界 (包括曾

接觸的相關業界團體 )使用儲值支付工具及快速支付
系統方面的工作；及  

 
(c) 非接觸式支付工具於 2018 年在香港的滲透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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